
奥 地 利 司 法 制 度 简介

中国法律工作者访奥代表团

应奥地利政府司法部和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的邀请
,

以中国社会科学院

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韩幽桐教授为团长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
,

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一 日

至十二月一 日访问了奥地利共和国
,

受到了友好的接待
。

奥地利是一个重视法制的国家
,

行政和司法当局强调依法办事
,

公民也能自觉地遵守法

律
。
因此

,

社会秩序是安定的
。

当然
,

在奥地利也存在着犯罪现象
,

主要是盗窃
、

诈骗
、

吸毒
、

交

通事故等案件
。

据司法部介绍
,

全国总人 口七百四十万人
,

在押犯为七千五百人至八千人 (其

中二千人是未决犯 )
。

历年来
,

在押女犯和青少年犯均未超过二百人
。

现将奥地利的司法制度简介如下 :

( )l 司法行政机关

司法部是司法行政机关
,

主管司法工作的人事
、

预算
、

制定法律草案
、

执行判决和大赦
。

司

法部下设五个司 : 第一司主管民法
,

并负责起草民法
、

商法等方面的法律草案
,

同时负责国际

民法方面的事务 ;第二司主管刑法
,

并负责起草刑法方面的法律
,

同时负责国际刑法方面的事

务 ;第三司主管司法行政
,

负责法院管理
、

人事等工作 ; 第四司主管个别刑事案件及大赦 ; 第五

司主管判决的执行和监狱
。

另外
,

还有一个总务司
,

主管图书馆
、

部长秘书室等等
。

全国有法官
、

检察官
、

司法警察等一万零三百人
。

司法部的预算支出是三十亿先令
,

收入是二十亿先令
。

其他收入的来源是审判案件时的

收费和罚款
。

( 2 ) 普通法院的组织和活动情况

在普通法院中
,

最低的是区法院 (全国有二百零四个 )
,

这是普通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第

一审级
。

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一个法官
。

在大一些的区
,

还有劳资争议法院
,

由法官一人和

陪审员二人 (一人代表劳方
,

一人代表资方 )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
。

再上一级的法院是州法院和专区法院 (它们的地位相同
,

全国有十七个 )
,

这些法院对较重

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进行初审
,

同时又是区法院的上诉审级
。

较重的刑事案件由二位法官

和二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
。

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或政治案件由三位法官和八位陪审

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
,

先由陪审员认定被告是否有罪
,

如果认定被告有罪
,

合议庭共同作出

判决
。

更高一级的法院是高级法院 (全国共四个
,

设在维也纳
、

格拉茨
、

林茨
、

因斯布鲁克四个大

城市 )
,

它们是州法院和专区法院的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的上诉审级
。

上诉审由法官三人组成

合议庭进行审判
。

最高的是奥地利最高法院
,

它对不服第一审和第二审判决的案件进行审理
。

在奥地利
,

民事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
,

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
。



法院的管辖地区不同于行政的管辖地区
,

法院的管辖地区是以过去的传统来划分的
。

在奥地利
,

法院是很重要的机关
,

不仅拥有宽大的楼房和法庭
,

而且设备也很齐全
。

各级

法院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
,

采用先进设备
,

如活动书架等
,

查阅和出纳很方便
。

档案的复制和

保管也采用新式的设备
,

便于查阅和统计
。

即使是基层法院
,

也很受重视
。

据他们介绍
,

在地

方上
,

最好的建筑物是给法院和学校使用的
。

我们参观了诺依马克特区法院
,

这个法院共有七

个工作人员
,

其中法官只有一个半人 (即一个法官是专职
,

另一个法官在别的区法院兼职 )
,

法

院所在地是一座古代建筑物
,

经过精心的维修
,

内部设备十分现代化
。

( 3 ) 检察机关

奥地利各区法院设检察员
,

州法院和专区法院设检察官
,

高级法院设检察长
,

最高法院设

总检察长
,

他们都有副手和助手
。

检察人员独立于他们所在的法院之外
,

由总统任命
,

或由总

统授权的司法部长任命
。

检察机关的任务是参加收集有关案件的材料
,

侦查
,

听取本法院审理

的一切案件
,

参加刑事诉讼
。

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代表
,

要保证法律的连续性
。

( 4 ) 宪法法院

奥地利是联邦制国家
,

全国有九个州
,

各州都有立法权
。

如果奥地利的议会制定了一项法

律
,

但有一个州认为这是州的权限
,

而不是联邦的权限
,

则由宪法法院审理
,

宪法法院可以撤销

联邦通过的法律
。

宪法法院也可以根据联邦政府的建议
,

检查各州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
,

并可

予以撤销
。

宪法法院处理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
。

这类案件不经过其他法院
,

而由宪

法法院一审终审
,

不得上诉
。

但是
,

奥地利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订过条约
,

如果当事人不服宪

法法院的判决
,

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 (设在法国 )申诉
,

欧洲人权法院如果认为奥地利宪法法院

的判决有错误
,

可以要求奥地利政府赔偿公民的损失
。

宪法法院还有权审查同外国订立的条约是否违宪
,

并监督各级议会的选举和总统的选举

是否合法
。

它还审理对高级官员违法行为的起诉
。

宪法法院有十 四位法官
。

其中院长一人
,

副院长一人
,

其他成员十二人
。

总统根据政府的

提名
,

任命院长
、

副院长和六名成员
,

根据议会的提名
,

任命其他六名成员
。

但是
,

议员不得担任

宪法法院成员
。

( 5) 行政法院

奥地利实行三权分立
,

司法和行政是分开的
。

行政上的诉讼原则是同其他诉讼原则一样的
,

其程序是先经过较低的行政机关
,

再到较高

的行政机关
,

最后才提到行政法院
。

行政法院的任务是检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
。

例如
,

公民申请建房
,

行政机关不准
,

或延而不决
,

公民在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诉无效后
,

可以向行政法

院提起诉讼
。

行政法院可把案件交付原来的行政机关重新处理
,

或自己作出决定
。

全国只有一个行政法院
,

其成员由总统任命
,

除院长
、

副院长外
,

其他成员对新的成员都有

提名权
。

如果行政法院需要补充一名成员
,

全体成员可提出三名候选人
,

由总统选择
。

总统如

果对这三名候选人都不同意
,

也不得任命别的人
。

行政法院有院长一人
,

副院长一人
,

成员四

十二人
,

共四十四人
。

一九八 O 年一月一 日起
,

将增加五人
。

( 6) 律师制度

在奥地利
,

律师是自由职业者
。

他们除了与私人进行业务活动之外
,

同国家机关没有联

系
。

司法部监督律师是否违法
,

但并不领导律师的工作
。

如果律师犯了过错
,

由律师协会处理
。



凡是奥地利的公民
,

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要成为律师
,

必须先在法院实习九个月
,

再在律

师事务所实习三年
,

其余的时间则在行政机关实习
,

共五年
。

实习是否合格
,

要经过律师协会

常务理事会审定
。

律师要经过考试
,

才能取得资格
。

考试在高级法院进行
,

高级法院院长可以

决定取舍
。

通过考试的人
,

一半作律师
,

一半作法官
。

律师都要登记入册
,

成为律师协会会员
。

全国现有律师二千二百人
。

律师协会大会每年举

行一次
,

决定重要措施
。

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由三人组成
,

每二周集会一次
。

律师不得违反法律
,

不得违反律师协会的规定
,

不得兼任其他职务
,

但可以在大学兼课
。

律师可以在全国各地执行业务
。

律师不退休
,

可以一直工作到他不能工作为止
。

但如果本人

愿意
,

也可以要求退休
。

退休年龄男为六十八岁
,

女为五十五岁
。

律师的退休金不由国家支

付
,

而由律师协会支付
。

律师收费
,

有明确的规定
,

但也可以同当事人协商报酬
。

如果律师收费过高
, `

常务理事会

可以作出决定
,

予以处理
。

如果刑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经济困难
,

法院可以决定律师应该免费 为

他服务
。

每一律师都要按姓名顺序
,

轮流免费为经济困难的人服务
。

律师协会常务理
,卜会对

此进行监督
。

家属不能作为辩护人
,

但可以在法庭上作解释
。

只有律师才能出庭辩护
。

律师不能同时

作证人
。

( 7 ) 监狱制度

监狱分为男子监狱
、

女子监狱
、

青少年监狱
。

我们参观了两个监狱
,

即设在斯泰因的男子

监狱和设在格拉斯道尔夫的青少年监狱
。

斯泰因监狱建立于一八四三年
,

可容纳九百名犯人
。。

这个监狱中关押的犯人
,

是维也纳地

区和上奥地利州地区内被判处徒刑一年以上的
。

这些人可分为以下三类
:
第一类是第一次被

判处徒刑的人
,

其中有行为能力的人分为一组
,

无行 为能力的人为另一组
,

分开居住
,

共二百五

十人 ;第二类是严重破坏治安
,

被判处徒刑五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的人 ; 第三类是恐怖分子
,

有
二
二

个
。

作息时间是早六时起床
,

六时半早饭
,

七时工作
,

十一时至十二时中饭
,

四时下班
。

犯人在

监狱中设立的二十二个车间里劳动
,

另外还有菜园
、

花园
、

养猪场等
。

普通的犯人可以在监狱

中散步
,

严重的要关起来
。

犯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待家属
。

开始是每四周一次
,

){陡刑 三分

之一以后改为每三周一次
,

服刑三分之二以后再改为每二周一次
。

写信次数不限
,

不受检杏

在刑期将满之前六周
,

可以回家两次
,

每次三天
。

格拉斯道尔夫监狱是全国唯一的青少年监狱
,

建立于一九七六年
。

这个监狱可容纳一百

六十五人
,

关押被判处徒刑六个月以上的青少年
,

现在关押着一百四十人
,

其中主要是十四岁

至十八岁的青少年
,

也有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
。

这个监狱与一般的监狱不同
,

它不是同社会隔绝的
,

目的是使犯罪的青少年重新回到社会

中去
。

工作人员尽量同青少年犯接触
,

通过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对他们进行改造
。

监狱中有

一个交朋友的制度
,

每一个官员同四
、

五个青少年犯交朋友
。

为了使青少年犯有集体观念
,

由

他们自己选举一个青年委员会
,

讨论生活中的问题
,

并且可以向监狱当局提建议
。

在监狱中
,

有十一个车间
,

还有一个职业学校
。
愿意学习文化的人

,

可以在劳动时间内抽

份四个小时来学习
。

劳动时间是从上午七时半到下午三时
,

三时以后自由活动
。
在 自由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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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

《环境保护法》 在我国整少法律体系中是一个大法
,

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
。

今后还需要制

订一些保证这个基本法贯彻执行的单行法规
,

如大气污染控制法
、

水质保护法
、

噪声控制法
、

自

然保护区保护法
、

风景游览区保护法
、

放射性污染防止法以及草原法
、

矿藏法等 ;并修订环境质

量标准和三废排放标准
。

为了保证水质保护法的贯彻执行
,

还需要制订关于长江
、

黄河
、

松花

江… …以及沿海水域水质保护的法规
。

为了保证长江水质保护法规的贯彻执行
,

还需要制订

长江各支流 (如湘江等 )的水质保护规定
。

我国幅 员辽阔
,

东西南北情况差别很大
,

各省市还需

要根据法律和本地区的情况
,

制订有关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
。

其他各种法律
,

如民

法
、

计划法
、

城市规划法
、

基本建设法
、

工厂法
、

能源法
、

引进设备法等等
,

都应渗透环境保护的

观点和要求
,

贯彻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
、

政策
,

包含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
。
因此

,

今后的环

境立法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
。

环境法学是随着环境立法
、

司法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
,

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
。

它是法

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
,

也是法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
。

美
、

日
、

英
、

西德等许多国家
,

在环境

法学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借鉴
。

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
,

我国应加强环境

法学的研究
。

建议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开展环境法学的研究工作纳人计划
。

充实和培养环境法

学研究人员
,

加强对外国环境法规和环境法学著作的翻译
、

出版和情报资料交流等工作
,

派遣

留学生
、

进修生和学者到外国学习或考察环境法学
,

邀请外国环境法学专家来我国讲学
,

组织

学术讨论
,

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交流
,

扶植和促进这门新兴学科更健康地成长
。

心心召心母心召. 妞心理嘴心, 理嘴越嘴趁旧召嘴召甲魂弓越冶越, 母, 魂. 在心趁侣越嘴召` 妈心在心越, 召弓越 , 趁. 魂嘴理嘴召嘴越嘴魂心理弓召, 禅弓趁令魂弓魂, 魂, 翻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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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内可以在院内散步
,

或在室内游泳池游泳
。

业余活动有演剧
、

演奏音乐
、

体育活动等等
。

还

举办物理
、

化学等讲座
。

每月大约有四五次集体外出
,

可以郊游
、

滑雪
、

看戏
、

听音乐
、

参观工厂

等等
。

这个监狱有八十位工作人员
,

另外还有医生和教员
,

是兼职的
,

共九十五人
。

在奥地利
,

对青少年犯不适用一般的刑法
,

而适用青少年刑法
,

最高刑期是十年
。

青少年

服刑三分之二以后
,

有可能提前释放
,

条件是 : 一
、

表现好 ;二
、

出狱后有工作
,

有居住条件 ;

三
、

有工作能力
。

( 8) 法律工作者的培训

在奥地利
,

主要通过大学法律系培养法律工作者
。

全国有五个大学 (设在维也纳
、

因斯布

鲁克
、

林茨
、

萨尔斯堡
、

格拉茨 )
,

都有法律系
,

在校学生共一万二千人
。
没有独立的法学院

。

大

学法律系学习期限为四年
,

学习课程有
:
法学导论

、

罗马民法
、

奥地利法律史
、

国民经济学说和

政治学说
、

社会学
、

民法
、

国际私法
、

民事诉讼法
、

商法
、

票据法
、

刑法
、

刑事诉讼法
、

犯罪学
、

宪法

学
、

国家学
、

行政学
、

国际公法
、

国际组织
、

劳动法
、

社会法等等
。

大学毕业后进修两年
,

通过博

士论文后
,

可得博士学位
。

由 于奥地利经常颁布新的法律
,

所以司法部每年举办讲座
,

使在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学习

新的法律
。


